附 件

河南省产业研究院考核评价指标体系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权重

	组织协同能力
	1.组织管理
	组织架构、内部决策等运行机制情况；研发项目管理、人事管理、知识产权等方面制度建设情况。
	5%

	
	
	
	

	
	
	
	

	
	2.资金投入
	建设资金投入情况，包括办公场地、仪器设备、研发项目投入等。每年平均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。
	5%

	
创新策源能力

	3.创新人才
	技术人才引进和培育情况，团队人员数量不低于50人；拥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数量及占比情况。
	10%

	
	4.研发设施
	实验室、检验检测机构、中试生产线（基地）等建设运行情况。
	5%

	

产业引领能力

	5.技术攻关
	组织成员单位（2家以上）联合开展的行业共性技术或关键核心技术项目攻关情况，承担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情况。
	15%

	
	6.知识产权
	技术项目攻关新申请专利、版权等情况。
	5%

	
	7.技术标准
	参与制（修）订国家、行业等标准情况。
	5%

	
	8.成果转化
	转化实施新技术、新工艺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	15%

	
	
	研发的新产品数量，装备首套（台）、材料首批次、药品等新产品认定或注册情况，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情况。
	20%

	生态融合能力

	9.技术服务
	对行业企业提供技术开发、技术培训、检验检测等服务合同数量及金额。
	10%

	
	10.行业交流
	举办产学研用对接、学术报告会、成果推广、技术交流等活动情况。每年组织有影响力的行业活动不少于2次。
	5%

	加分项
（10分）

	11.高端人才
	引进和培育一流创新人才数量（河南省高层次人才B类及以上）。
	2分

	
	12.科技奖项
	获得省级科学技术奖（最高得2分）；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（3分）。
	3分

	
	13.可持续发展
	依托载体注册登记为企业法人、社团组织或民办非企业。实体组织须为3家以上成员单位联合举办。
	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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